
依「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」對重新計算教育人員退休所得之行政處分，係基於

同一原因事實而屬同一機關管轄者，得依訴願法第21條規定共同提起訴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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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「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」對重新計算教育人員退休所得之行政處分，係基於

同一原因事實而屬同一機關管轄者，得依訴願法第21條規定共同提起訴願。


